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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６

证券简称：泛海建设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５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采用通讯表决方式召开，表决截止

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会议通知和会议文件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以电子邮件方

式发出。 向全体董事发出表决票

１５

份，收回

１５

份。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为推进北京泛海国际居住区二期项目的开发建设，本公司、本公司控股

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泛海”）与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简称“北京信托”）共同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简

称“泛海东风”）增资。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并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

司有关公告）。

鉴于有关情况变化，本公司、中国泛海、北京信托、泛海东风拟对泛海东

风增资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补充约定： 原定北京信托直接参与泛海东风增

资，现调整为由北京信托指定其全资子公司对泛海东风进行增资。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增

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补充约定的议案》（同意：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同

意对泛海东风增资事宜具体实施方式的补充约定。

特此公告。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七月一日

股票简称：许继电气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０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０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７８

，

２７２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境外合资格机构投资

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

得发生地缴纳。

二、权益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权益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００１６６６９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五、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电话：

０３７４－３２１２３４８ ３２１２０６９

传 真：

０３７４－３３６３５４９ ３２１９５３６

联 系 人：李维扬 贾 征

咨询地址：河南省许昌市许继大道

１２９８

号公司证券投资处

六、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０９

证券简称：上海机场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８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在上海影城六楼第

３

放映厅召开。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３１

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

１

，

０３０

，

０５２

，

４７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３．４５４８％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大会，大会由公司董事长俞吾炎

先生主持，大会审议并采用记名逐项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逐项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同意股数

１

，

０２９

，

６７７

，

６４４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６３６％

，反对股数

３３５

，

２６０

股，弃权股数

３９

，

５７４

股，获得通过。

（二）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同意股数

１

，

０２９

，

６７７

，

６４４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６３６％

，反对股数

３３５

，

２６０

股，弃权股数

３９

，

５７４

股，获得通过。

（三）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同意股数

１

，

０２９

，

６８３

，

６４４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６４２％

，反对股数

３２９

，

２６０

股，弃权股数

３９

，

５７４

股，获得通过。

（四）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利润总额

１６．６９

亿元，实现净

利润

１３．１１

亿元。

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８０．９３

亿元。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１

，

９２６

，

９５８

，

４４８

股为基准，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１

元（含税）。

该议案同意股数

１

，

０２９

，

３７４

，

２８３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３４２％

，反对股数

６３８

，

６２１

股，弃权股数

３９

，

５７４

股，获得通过。

（五）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费用为

９０

万元。

该议案同意股数

１

，

０２９

，

８７８

，

７４４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８３１％

，反对股数

１３４

，

１６０

股，弃权股数

３９

，

５７４

股，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鲍方舟律师、 王媛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 该所的结论性意见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

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证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

Ａ／Ｈ

）：

００００６３／７６３

证券简称（

Ａ／Ｈ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７

债券代码：

１１５００３

债券简称：中兴债

１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公司现将

２０１０

年度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宜公告如下：

一、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本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

，

８６６

，

７３１

，

６８４

股减去

６２

，

４０７

，

１８６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计

２

，

８０４

，

３２４

，

４９８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发人民币

３

元现金（含

税），总计人民币

８４１

，

２９７

，

３４９．４０

元；其中

Ａ

股股东中的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扣税后实际每

１０

股派发人民币

２．７

元现金。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的

Ａ

股股

东，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 以本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

，

８６６

，

７３１

，

６８４

股（其中

Ａ

股股数为

２

，

３４２

，

０７７

，

１４６

股，

Ｈ

股股数为

５２４

，

６５４

，

５３８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方案实施后，本公司总股本为

３

，

４４０

，

０７８

，

０２０

股（其中

Ａ

股股数为

２

，

８１０

，

４９２

，

５７５

股，

Ｈ

股股数为

６２９

，

５８５

，

４４５

股）。

注：按照本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５

日修订稿）》的相关规定，股权激

励限售股可获得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股本，但不享有现金分红。

二、股权登记日、除权除息日、新增无限售条件股份上市日及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

Ａ

股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新增

Ａ

股无限

售条件股份上市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Ａ

股现金红利发放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三、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对象

Ａ

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Ａ

股

股东（注：股权激励限售股可获得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股本，但不享有现金分红）。

四、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法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

Ａ

股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直接记入股东的证券账户。

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Ａ

股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

金账户。 高管锁定股的股息由本公司派发。

五、股本变动情况

股本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股份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公积金转增股本

（

股

）

股份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７，０８３，４４６ ２．３４％ １３，４１６，６８９ ８０，５００，１３５ ２．３４％

１、

国家持股

－ － － － －

２、

国有法人持股

－ － － － －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６７，０８３，４４６ ２．３４％ １３，４１６，６８９ ８０，５００，１３５ ２．３４％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 － － － －

境内自然人持股

（

含高管

股

）

６７，０８３，４４６ ２．３４％ １３，４１６，６８９ ８０，５００，１３５ ２．３４％

４、

外资持股

－ － － － －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 － － － －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 － －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７９９，６４８，２３８ ９７．６６％ ５５９，９２９，６４７ ３，３５９，５７７，８８５ ９７．６６％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２７４，９９３，７００ ７９．３６％ ４５４，９９８，７４０ ２，７２９，９９２，４４０ ７９．３６％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Ｈ

股

）

５２４，６５４，５３８ １８．３０％ １０４，９３０，９０７ ６２９，５８５，４４５ １８．３０％

４、

其他

－ － －

三

、

股份总数

２，８６６，７３１，６８４ １００．００％ ５７３，３４６，３３６ ３，４４０，０７８，０２０ １００％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后

注：公司若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过程中出现零碎股份，零碎股份将按照公司上

市地交易所和结算公司相关规则处理， 该等处理可能导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实施

后的实际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总金额和转股总数量与前述预计数量存在细微差异。

六、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按截止

２０１０

年底归属于本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除以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３

，

３２３

，

１５５

，

７２４

股（已就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作出调整）计算，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９８

元。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

Ａ

座

６

楼

咨询电话：

＋８６

（

７５５

）

２６７７０２８２

咨询传真：

＋８６

（

７５５

）

２６７７０２８６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股东大会关于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决议

２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９

证券简称：

＊ＳＴ

鑫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号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完成证券登记托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没有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８０１

号《关于核准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

复》和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８０２

号《关于核准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告焦作鑫

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的核准事项，公司在资

产过户完成后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股份确认事宜。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的《证券登记确认书》，具体内容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完成了公司的增发股份登记，登记数量为

２８５

，

２６２

，

３４３

股（其中有限条件

流通股数量为

２８５

，

２６２

，

３４３

股），增发后公司股份数量为

４３９

，

７１７

，

８７８

股。

公司股份变更登记如下表：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９

证券简称

：＊ＳＴ

鑫安

股份性质 变更前数量

（

股

）

变更数量

（

股

）

变更后数量

（

股

）

无限售流通股

７４，２５１，０４７ ０ ７４，２５１，０４７

限售流通股

８０，２０４，４８８ ２８５，２６２，３４３ ３６５，４６６，８３１

总股本

１５４，４５５，５３５ ２８５，２６２，３４３ ４３９，７１７，８７８

公司尚需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册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９

证券简称：

＊ＳＴ

鑫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号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没有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五届五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８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８

名，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董事认真审议，通讯表

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焦作鑫安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因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均已实施完毕， 相关股份已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确认手续，公司股份总数由

１２９

，

３７５

，

６８８

股变更为

４３９

，

７１７

，

８７８

股； 公司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１２９３７．５６８８

万元增至

４３９７１．７８７８

万

元。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焦作鑫安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因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均已实施完毕， 公司拟对注册资本进

行变更，如公司注册资本变更议案获股东大会通过，则《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需修改如

下：

原公司

《

章程

》

条款 修订后的公司

《

章程

》

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２９３７．５６８８

万元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３９７１．７８７８

万元

。

第十八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２９３７．５６８８

万股

，

全部

为普通股

。

第十八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４３９７１．７８７８

万股

，

全部

为普通股

。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

股本总额为

１２９３７．５６８８

万 股

，

其 中 社 会 法 人 股 东 持 有

８０２０．４４８８

万股

，

占股本总额的

６１．９９％；

社会公众股

东持有

４９１７．１２

万股

，

占股本总额的

３８．０１％。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

股本总额为

４３９７１．７８７８

万股

，

其中社会法人股东持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３６５２９．８９６３

万股

，

占股本总额的

８３．０８％；

自然人股东持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６．７８６８

万股

，

占股本总额的

０．０４％；

社会公众股东持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７４２５．１０４７

万股

，

占股本总额的

１６．８８％。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召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

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以上两项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第二项为特别议案

须经与会股东

２／３

以上表决同意通过。。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９

证券简称：

＊ＳＴ

鑫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号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没有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拟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在郑州市金水东路

３９

号中国河

南出版产业园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８

楼会议室召开，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上午

１０

时。

２

、会议地点：郑州市金水东路

３９

号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８

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焦作鑫安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二）、《焦作鑫安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的《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五届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三、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交易结束后，所有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２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委托授权代理人参加，代理人可以不是本公司股东

（授权委托书附后）；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法人股股东持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股东帐

户、持股凭证以及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个人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授权委托代表还需持有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及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在

登记日截止前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办理登记，开会前确认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

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原件、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后有效；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１５

日上午

９

时至

１１

时，下午

１４

时

３０

分至

１７

时；

３

、登记地点：河南省焦作市神州路西段

１６９８

号焦作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

１

号公寓焦作

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

楼办公室

五、其他

１

、会期预计半天，参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联系地址：河南省焦作市神州路西段

１６９８

号焦作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

１

号公寓焦作

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

楼办公室

电话：

１３７８２７９６５２３

传真：（

０３９１

）

３５６０９９５

邮编：

４５４０００

联系人：毋晓冬

（六）、备查文件

１

、焦作鑫安五届五次董事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注：本授权委托书之复印件及重新打印件均为有效）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０７

证券简称：上海医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２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一）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二）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午在

上海市肇嘉浜路

５００

号好望角大饭店

５

楼周鸣厅以现场方式召开。经统计，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及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情况如下：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家

）

１１３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１０２

外资股股东人数

１１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

，

５７１

，

３５９

，

０３１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１

，

２０２

，

９３８

，

４２４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３６８

，

４２０

，

６０７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５８．４４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４４．７４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１３．７０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大会

出席的

Ｈ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人数

１１

代表有表决权的

Ｈ

股股份数

３５１

，

２９８

，

２０７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的

Ｈ

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４５．８７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由本公司吕明方董事长主持，本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提案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通过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了如下决议：

普通决议

有效票数

（％）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５５９，１９８，５５５

（９９．２２６１１８％）

其中

：Ａ

股股份

１，

１９０，７７８，７４８

股

，Ｈ

股

股份

３６８，４１９，８０７

股

８，７８８

（０．０００５５９％）

其中

：Ａ

股股份

７，

９８８

股

，Ｈ

股股份

８００

股

１２，１５１，６８８

（０．７７３３２３ ％）

其 中

：Ａ

股 股 份

１２，１５１，６８８

股

，Ｈ

股股份

０

股

由于赞成票数超过投票总数的一半

，

议案作为普通决议获正式通过

。

２．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１，５５９，１９８，５５５

（９９．２２６１１８％）

其中

：Ａ

股股份

１，

１９０，７７８，７４８

股

，Ｈ

股

股份

３６８，４１９，８０７

股

８，７８８

（０．０００５５９％）

其中

：Ａ

股股份

７，

９８８

股

，Ｈ

股股份

８００

股

１２，１５１，６８８

（０．７７３３２３ ％）

其 中

：Ａ

股 股 份

１２，１５１，６８８

股

，Ｈ

股股份

０

股

由于赞成票数超过投票总数的一半

，

议案作为普通决议获正式通过

。

３．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度财务决算报告

１，５５９，１９８，５４２

（９９．２２６１１７％）

其中

：Ａ

股股份

１，１９０，７７８，７３５

股

，Ｈ

股股份

３６８，４１９，８０７

股

８，７８８

（０．０００５５９％）

其中

：Ａ

股股份

７，

９８８

股

，Ｈ

股股份

８００

股

１２，１５１，７０１

（０．７７３３２４％）

其 中

：Ａ

股 股 份

１２，１５１，７０１

股

，Ｈ

股股

份

０

股

由于赞成票数超过投票总数的一半

，

议案作为普通决议获正式通过

。

４．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的议案

１，５５９，１９８，５４２

（９９．２２６１１７％）

其中

：Ａ

股股份

１，１９０，７７８，７３５

股

，Ｈ

股股份

３６８，４１９，８０７

股

８，７８８

（０．０００５５９％）

其中

：Ａ

股股份

７，

９８８

股

，Ｈ

股股份

８００

股

１２，１５１，７０１

（０．７７３３２４％）

其 中

：Ａ

股 股 份

１２，１５１，７０１

股

，Ｈ

股股

份

０

股

由于赞成票数超过投票总数的一半

，

议案作为普通决议获正式通过

。

５．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

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１，５５９，０２３，０１３

（９９．２１４９４６％）

其中

：Ａ

股股份

１，１９０，７９６，６０６

股

，Ｈ

股股份

３６８，２２６，４０７

股

２０１，６０１

（０．０１２８３％）

其中

：Ａ

股股份

７，

４０１

股

，Ｈ

股股份

１９４，

２００

股

１２，１３４，４１７

（０．７７２２２４％）

其 中

：Ａ

股 股 份

１２，１３４，４１７

股

，Ｈ

股股

份

０

股

由于赞成票数超过投票总数的一半

，

议案作为普通决议获正式通过

。

６．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对外担保总额的议案

１

，

３８４

，

６０１

，

４２３

（

８８．１１４８９９％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１

，

１８６

，

５０２

，

６２３

股

，

Ｈ

股股份

１９８

，

０９８

，

８００

股

１４０

，

８０５

，

９２０

（

８．９６０７７３％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４

，

２８４

，

１１３

股

，

Ｈ

股股份

１３６

，

５２１

，

８０７

股

４５

，

９５１

，

６８８

（

２．９２４３２８％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１２

，

１５１

，

６８８

股

，

Ｈ

股股份

３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由于赞成票数超过投票总数的一半

，

议案作为普通决议获正式通过

。

７．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与上海医药

（

集团

）

有限公司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６０２

，

０６９

，

６３０

（

９２．９０７７１８％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２６７

，

４５０

，

０２３

股

，

Ｈ

股股份

３３４

，

６１９

，

６０７

股

８

，

１８８

（

０．００１２６４％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７

，

３８８

股

，

Ｈ

股股

份

８００

股

４５

，

９５１

，

９０１

（

７．０９１０１８％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１２

，

１５１

，

７０１

股

，

Ｈ

股股份

３３

，

８００

，

２００

股

由于赞成票数超过投票总数的一半

，

议案作为普通决议获正式通过

。

８．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

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１

，

５２５

，

１１８

，

８４６

（

９７．０５７３１３％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１

，

１９０

，

４９９

，

２３９

股

，

Ｈ

股股份

３３４

，

６１９

，

６０７

股

２３８

，

２８４

（

０．０１５１６４％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２３７

，

４８４

股

，

Ｈ

股

股份

８００

股

４６

，

００１

，

９０１

（

２．９２７５２３％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１２

，

２０１

，

７０１

股

，

Ｈ

股股份

３３

，

８００

，

２００

股

由于赞成票数超过投票总数的一半

，

议案作为普通决议获正式通过

。

特别决议

有效票数

（

％

）

赞成 反对 弃权

９．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

１

，

５５８

，

９５５

，

３３３

（

９９．２１０６３９％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１

，

１９０

，

５３５

，

９２６

股

，

Ｈ

股股份

３６８

，

４１９

，

４０７

股

１５１

，

８０１

（

０．００９６６％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１５０

，

６０１

股

，

Ｈ

股

股份

１

，

２００

股

１２

，

２５１

，

８９７

（

０．７７９７０１％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１２

，

２５１

，

８９７

股

，

Ｈ

股股份

０

股

由于赞成票数超过投票总数的三分之二

，

议案作为特别决议获正式通过

。

１０．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配发

、

发行

、

处理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１

，

２８１

，

０９４

，

５１６

（

８１．５２７８０４％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１

，

１８６

，

０７１

，

７１６

股

，

Ｈ

股股份

９５

，

０２２

，

８００

股

１７６

，

７３８

，

７２７

（

１１．２４７５０８％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４

，

７１５

，

０２０

股

，

Ｈ

股股份

１７２

，

０２３

，

７０７

股

１１３

，

５２５

，

７８８

（

７．２２４６８８％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１２

，

１５１

，

６８８

股

，

Ｈ

股股份

１０１

，

３７４

，

１００

股

由于赞成票数超过投票总数的三分之二

，

议案作为特别决议获正式通过

。

注：以上第

７

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二）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大会提案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

Ｈ

股股东通过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了如下决议：

特别决议

有效票数

（

％

）

赞成 反对 弃权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

３４９

，

４８９

，

１０７

（

９９．４８５０２４

％

）

１

，

８０９

，

１００

（

０．５１４９７６％

）

０

（

０．００００００％

）

由于赞成票数超过投票总数的三分之二

，

议案作为特别决议获正式通过

。

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律师及

Ｈ

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代表于股东大会上担任监票人。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 （上海）

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Ｈ

股

类别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

大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８９

股票简称：广东榕泰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７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２５

元（含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５

元（含税）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０．０２５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０．０２２５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４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

二、利润分配方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分配以

２０１０

年末股本总数

６０１

，

７３０

，

０００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２５

元（含税），共派现金股利

１５

，

０４３

，

２５０．００

元。

２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３

、发放范围：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４

、每股税前红利金额

０．０２５

元。

三、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１

、 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

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

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

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２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

由本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２２５

元；机构投资

者及法人股东自行缴纳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２５

元。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

ＱＦＩＩ

），如该类股东能在本公告刊登起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供相关合法

证明文件如：（

１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２

）以

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请表；（

３

）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

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得分配的现金红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

的证明文件。 由本公司核准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则安排不代扣代缴

１０％

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向相关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款。 上述证明文件需以专人送

达或邮寄的方式在前述时间内送达至本公司。 如果该类股东未能在前述时间向本公司

提供符合要求的证明文件，则本公司将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其红利所得税。

六、咨询联系办法

１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部

２

、咨询电话：

０６６３－８６７６６１６

３

、传真：

０６６３－８６７６８９９

４

、联系人：徐罗旭、谢少勤

七、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２

证券简称：好想你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１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老厂区土地被征收并签定《土地征收补偿协议》的公告

根据新郑市城乡规划局和城市管理局、新郑市国土资源局等部门的有关

规定，公司位于孟庄镇北、新孟公路东侧的老厂区被纳入新郑市薛店镇、孟庄

镇镇区改造范围。 以上事项已在公司《招股说明书》相关章节予以披露。

根据镇区改造进度，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公司与新郑市孟庄镇人民政府签订

了《土地征收补偿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被征收土地位置：孟庄镇北、新孟公路东侧；土地权属：国有出让土地；土

地用途： 工业用地；土地证号：新土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１１９

号。 被征收土地共

１３．０３

亩，

８６８８．０６

平方米。 土地附属物包括：房屋建筑物、构筑物面积共计

９１５４．３１

平方米，以及少量树木及绿化。补偿标准依据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

构按照土地、房产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 土地及附属物被征收的补偿金额

总计为

４８０．１１

万元，补偿款在协议签订后半年内支付。 公司须按照孟庄镇人

民政府确定的搬迁期限完成搬迁并交由孟庄镇人民政府。

根据以上协议，公司可收到土地及附属物补偿款合计

４８０．１１

万元，扣除资

产账面净值及缴纳相关税费后，预计将增加公司账面营业外收入约

４０５

万元，

增加账面净利润约

３０４

万元。

公司在老厂区建有焦枣生产线、鸡心枣生产线、山药生产线，

２０１０

年老厂

生产产品所实现销售收入为

１２６３

万元，占公司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１．９２％

。

为应对老厂土地征收事项，公司已将相关产能转移到公司新厂区及沧州公司

等公司其他生产基地，或已做好转移准备，该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

目前，公司已根据孟庄镇人民政府要求将土地证、房产证办理了注销手

续。

特此公告。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６

公司简称：辉煌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应到董

事

７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６

人，独立董事唐涛先生因出国在外不能参加会议

表决。 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董事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以现金购买北京国铁路阳技

术有限公司资产的事项。 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５３

号）的相关规定，公司聘请中介机构对相关资产进行初步审计、评估，待确

定具体方案后，将召开董会审议并公告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的要求编制的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预案、发行股份买资产报告书及相关议案。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展

情况。

特此公告。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６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５

证券简称：桂林三金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 会议召开情况

１

、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星期四）上午

９

时

２

、 召开地点：广西桂林市金星路一号公司一楼会议厅

３

、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 主持人：董事长邹节明先生

６

、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２５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４９６

，

９１０

，

９０８

股，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

８４．１９％

。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四、 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决策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为：

４９６

，

９１０

，

９０８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２

、审议通过了《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为：

４９６

，

９１０

，

９０８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五、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通商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 备查文件

１

、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北京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７６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２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金管家理财·策略

２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成立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发金管家理财·策略

２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

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起向推广机构的客户进行推广，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推广

期参与工作已经顺利结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参与资金划入本集合计划托管人

在托管银行开立的本集合计划托管专户，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对参与资金

进行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 此次推广期内有效参与户数为

９７

户（含管理人），

有效参与金额为

１１７

，

４１７

，

７０３．６８

元人民币 （含管理人自有资金及推广期有效

参与资金计息期利息）， 按照集合计划单位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计算， 折合为

１１７

，

４１７

，

７０３．６８

份集合计划单位份额。

根据 《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

业务实施细则》、《广发金管家理财·策略

２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

同》和《广发金管家理财·策略

２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产品说明书》的有关规

定，本集合计划符合成立条件，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成立。 自成立日起，本集合

计划管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开始管理本集合计划。

本集合计划宣布成立后， 委托人可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起到原参与网点或

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查询其持有的集合计划份额。 如有疑问，请咨询

各推广网点工作人员或致电广发证券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９５５７５

或本集合计划

客服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３５７６

。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七月一日


